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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簡報室 

1.場地資訊 

1.1 場地位置 

地址：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 201號 

網址：http://www.ncfta.gov.tw 

 

 

     1.2 聯絡資訊 
 

場地申請：03-9705815分機 1210 

d300006@ncfta.gov.tw 
                                                                    

後臺管理：03-9705815分機 2034、2037、2038                    

前臺管理：03-9705815分機 2032、2033 

n2032@ncfta.gov.tw 

 

 

 

 

基本資料 

http://www.ncf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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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簡報室 

2.1 音響設備 

主控混音器 

廠牌及型號： SOUNDCRAFT SPIRIT M8 

             具 8軌單聲道(MONO)麥克風/高電頻輸入模組 

             具 4組立體聲道(STEREO)高電平輸入模組 

 

       其他音響設備 

 

 

 

 

 

 

多媒體簡報室 

     3.其他 

     3.1座位數：總席位 114席（含 2席輪椅席）(如附圖 1) 

      3.2其他設備 

 

 

 

 

 

設備名稱 廠牌型號 數量 備註 

無線麥克風 

MiPRO無線麥克風 
MiPRO ACT-5814A接收器 1  

MiPRO ACT-580H手握麥克風 4  

揚聲器系統 

12吋主揚聲器 DAS DS-12 2  

設備名稱 數量/單位 廠牌/尺寸 備註 

工作桌 6張 180cm(L)*60cm(W)*80cm(H) 各場域交互流用 

投影機 1臺 NEC P525UL 
僅提供 HDMI輸入 

連接 

投影幕 1面 DA-LITE 135”/ 16:9 

演講臺 1座   

音響資料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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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簡報室服務  空間                                 

一、 本場地之時間區段（早 09：00-12：00、午 13：00-18：00），提供工作照明、空調及人員服

務。休息時間如需使用場地，須事先與館方協調人力調度，館方得不提供全編制人力。 

二、 凡違反本要點者，本場館將記錄存查，做為未來邀約演出、場地出租評估之依據。 

三、 本場館全面禁菸，並依「菸害防制法」執行，違反本項規定以違約論。 

四、 因觀眾出入動線與逃生安全上的考量，請勿移動消防設備，並禁止於通道、監視器與消防設

備（逃生指標、消防箱、滅火器及防火門）前及路徑下方擺置任何佈置物。 

五、 使用單位之自有設備或私有物應自行保管，期間如有遺失或損毀，本場館概不負責。 

六、 全面禁止於前臺及後臺區域之地板、牆壁、窗戶、海報框等各項設施或設備上塗鴉、黏貼物

品、膠帶或紙張。 

七、 請留意館內電壓、總安培數及燈具數量有無超載；如有任何外加電力之需求，請於技術協調

會提出。 

八、 使用單位請於使用場地前至少 10-15工作天前，備齊演出需求及相關技術資料，並主動電洽

本中心安排技術協調會，與本場館人員確認執行事宜。 

九、 因演出需求使用特殊效果，如水、土、石、塵等各式效果；或活動內容中有技術性之演出動

作，如飛人、綢吊、高空鋼索等動作，須經本中心同意於安全無虞狀況下進行。 

十、 使用單位請於使用場地前至少 14 天前完成工作證申請。拆裝臺及演出期間，演出及工作人

員請隨身佩帶工作證或識別證。為避免干擾，請減少進出頻率。如需入座觀眾席觀賞演出，

須視同一般觀眾自前廳入場或持票券驗票入場。 

十一、 彩排及演出時，除該使用單位人員、本場館工作人員、中心主管人員，其他人非經允許不得

進入或逗留於觀眾席內及演出控制室內。 

十二、 本館舞臺區、控制室及觀眾席內全面禁止飲食，如因演出需求，請於技術協調會中提出，並

經本中心同意後始得執行。 

十三、 花束（架、籃、座）請自行派員簽收，擺放位置以不妨礙觀眾行進為主。本中心不代為清理，

請使用單位自行處理。 

十四、 未獲本場館人員事前同意，不得自行操作場館機械設備。使用單位必須自備裝臺、彩排、演

出、拆臺、控場、搬運及換景等配合演出之相關工作人員。 

十五、 舞臺區及後臺區禁止製作佈景道具之行為，如有需要，請與本場館執行舞監協調區域施作。

但如為補漆需求，僅限使用水泥漆並同時備有保護措施。本場館舞臺區域地板禁止使用所有

釘類。 

十六、 基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及第二百八十條，使用單位應自行備足符合

CNS1336檢驗標準之工地用安全帽，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請配戴安全帶及

安全帽；拆裝臺期間，請工作人員一律配戴安全帽，未配戴者不得入場。 

十七、 使用單位於舞臺上之裝置內容須與該場節目內容具直接相關性，違反者，本場館得要求使用

單位撤除或逕行拆除該裝置。 

十八、 進行拆臺作業時應配合場館技術人員復原舞臺之相關設備。 

十九、 其他未及規定之安全規範項目，應依安全考量、是否影響演出及觀眾權益等因素為前提，另

行協商。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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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